
 

中央選舉委員會 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18日 

發文字號：中選務字第 1083150025 號 

 

 

 

 

 

 

主旨：公告第 15任總統、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。 

依據： 

一、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23條第 1項、第 2 項及第 4項。 

二、 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及查核辦法第 3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 第 15任總統、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名單 

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黃 多 玉 

副 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張 幼 薇 

 

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藍 信 祺 

副 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胡 宗 偉 

 

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曾 坤 炳 

副 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黃 源 誠 



 

 

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黃 榮 章 

副 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柯 振 榮 

 

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楊 世 光 

副 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陳 麗 玲 

 

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呂 秀 蓮 

副 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彭 百 顯 

 

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王 堯 立 

副 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江 丁 威 

 

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梅 峯 

副 總 統 選 舉 

被 連 署 人 
張 建 富 

 

二、 徵求連署之期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9 日至 108 年 11

月 2日。 

三、 提出連署書件之期間、時間及地點： 

(一)期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19日至 108年 11月 2日。 



 

(二)時間：每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，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

分。 

(三)地點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。 

四、  法定連署人數：280,384人。 

 

 

主任委員  李  進  勇 
 


